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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麦捷科技”或“发行人”）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21号），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157,647,05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9,999,993.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

计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9,912,474.9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0,087,518.09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L10307号《验资报告》。公司

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披露的

内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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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端小尺寸系列电感扩产项目 49,279.01 45,600.00 

2 射频滤波器扩产项目 47,518.98 43,900.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250.19 8,5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6,000.00 36,000.00 

合计 143,048.18 134,000.00 

三、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和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对募投项目累计投入286,958,401.00

元以及用自筹资金支付不含税发行费用1,316,248.55元。2021年7月30日，公司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共计

288,274,649.55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对本次置换事项出

具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1）。上述置换已于2021年8月完成。 

（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23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决定将“射频滤波器

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自2023年6月30

日延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延期事项出具

了专项意见。 

（三）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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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小尺寸系列电

感扩产项目 
45,600.00 45,600.00 

45,807.57 

（注 1） 
100.46% 

射频滤波器扩产项

目 
43,900.00 43,900.00  27,474.98  62.59%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500.00 8,500.00 3,294.59  38.76% 

补充流动资金 35,088.80 35,088.80 
35,355.52 

（注 1） 
100.76% 

合计 133,088.80 133,088.80 111,932.66  84.10% 

注1：“高端小尺寸系列电感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的累计投入金额包含期间银行

产生的利息； 

注2：以上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

五入所致。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情况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情况 

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决定增加麦捷科技智

慧园二期和麦捷科技龙田分公司作为实施地点，实施主体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增加前实施地点 增加后实施地点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麦捷科技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路和

鸿景路交汇处东南角“麦

捷科技智慧园” 

1、深圳市坪山区科技路和鸿景路交

汇处东南角“麦捷科技智慧园”； 

2、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坪山科技

路和规划开景路交汇处东南角“麦

捷科技智慧园二期”； 

3、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

锦绣中路与翠景路交叉处国人 

科技园“麦捷科技龙田分公司”。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原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现有实施场地点场地不足，项目进度缓慢，不利

于后续生产效率的提升。为进一步优化园区布局和项目运营效率，公司决定增加

麦捷科技智慧园二期和麦捷科技龙田分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经

营发展方向和未来战略规划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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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

合法、有效。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调整的募投项目进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12-31 2026-12-31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受公司场地不足的影响，项目进度缓慢，未能在预期

计划内达到可使用状态。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及谨慎

投资的原则，结合目前项目实际开展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将“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自2024年12月31日延至2026年12月31日。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考虑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多方面的影响

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募投项目的延期不会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

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重新论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

关计划金额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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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破射频器件国外技术垄断，发展自主核心技术的需要 

射频器件作为无线通讯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门槛较高，市场前景可观。

目前国外厂商在射频器件领域的技术已较为成熟，并构建了技术壁垒。国内射频

器件厂商的研发与产品市场应用时间相对较短，技术与产品性能同大型国际厂商

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急需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逐步提升行

业的国产化程度。 

在产业安全、自主可控背景下，国产替代已成为行业发展重要趋势，同时国

内终端企业也对建立国产安全供应链体系展示出了更大的热情。本项目的实施将

有助于公司及时把握射频器件国产化的市场机遇，发展并强化公司在射频器件领

域的自主核心技术，加速产品升级迭代，基于本土广阔市场需求，实现迅速的产

品响应和服务跟踪，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 

2、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需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为满足人们对日益

增长的海量数据传输的需求，具有超高传输效率的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5G）逐

步全面实现商业化。5G采用拥有极大的带宽的毫米波段，为用户提供每秒千兆级

的数据传输速率、零时延和高可靠的使用体验，可满足如车联网、智能家居、移

动终端、虚拟现实、超清视频、云存储等场景的运用。 

在5G普及过程中，智能手机适用的频段范围扩大、传输速度提升，射频前端

的复杂度、单机价值量显著增加，迎来新的增长机遇。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

断，公司将全力开展高性能电子元器件研究工作，突破相关的材料和工艺及设备

各项技术难关。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市场需求，积极

布局前沿技术和高端产品线，提高公司技术水平，为实现量产交货打下技术基础，

从而抓住广阔的市场机遇。 

3、进一步扩大场地面积，招聘高端技术人才 

人才是创新的源泉，强大的人才队伍是公司能够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支

撑。创立至今，公司就十分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技术研发队伍不断壮大，但是

为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及市场日益多样化、高端化的产品需求，公司还需进一步

加大研发力度，增强人才储备，提升自身研发实力。 

通过本项目，公司将为技术队伍提供更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激发出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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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热情的同时扩大研发中心面积，进一步吸引外部优秀的人才，全面集聚并培

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团队，丰富研发部门的人员架构体系，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公司技术创新提供更大的创新活力。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公司良好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能力为本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基于对电子元器件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多年科研积累，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具有

丰富的研发、生产经验，通过密切关注行业技术的发展，不断对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大批设计技术和

工艺技术。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获授权的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布

图设计共计222项，其中发明专利59项。 

公司成熟的制造工艺和较高的研发设计水平，使得同样尺寸、同样体积的电

感产品，公司可以实现其电感量更大、频率更高、品质稳定，且抗干扰能力更强，

过滤杂波、稳定电流能力更好；在射频元器件方面，公司拥有多个系列的不同磁

导率和介电常数的原材料配方，工艺流程成熟完善，能够充分满足下游客户对产

品参数及规格的个性化需求。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合格率处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

良好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能力为本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2、稳定、专业的研发团队为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高端电子元器件，其生产制造属于精密制造。从事该行业，

需要具备材料学、半导体、化工、测量、电路等跨学科专业的高端人才。由于国

内外高校很少开办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企业完成，行业人才供给总体上

非常紧缺。公司拥有一批国内最早专注于电子元器件的设计、材料、工艺、生产

的研发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美蓉博士是国内被动电子元器

件行业的技术领军人物，在张美蓉博士的率领下，公司逐步培养出一支专业知识

结构完善、研发生产经验丰富、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研发团队，密切关注行业技术

的发展，不断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行业

通用技术、产品特性、工艺特性、材料特性、设备特性的研究以及与上下游的联

合开发、国内高校的技术合作和长期的生产实践，结合企业自己的特点，形成了

企业自主的产品技术、设计技术和工艺技术。此外，公司还通过积极与西安交通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进行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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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储备技术人才，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3、健全的研发体系使得本项目能够紧跟市场潮流 

为了顺应主流芯片的发展潮流，提前掌握市场主动权，提高对下游市场的响

应速度，公司与国内外知名的手机芯片开发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下游大

型整机厂商通常会对电子元器件供应商进行较长周期的认证，元器件供应商通过

其认证后，下游厂商通常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以确保电子

整机产品的可靠性。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公司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资源，并

与之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多次获得客户授予的“优秀供应商”、“商业合作伙

伴”等荣誉称号。 

公司还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设计开发工艺流程，搭建了模块化设计工作平台，

为重点项目成立集销售、设计、工程、生产、品质管理多部门业务骨干为一体的

研发团队，能根据下游产品整体设计快速提出元器件解决方案，并满足大批量生

产的采购需求。公司还通过参与主流芯片产品的早期设计为客户量身定做一站式

元器件解决方案。健全的研发体系使得本项目能够紧跟市场潮流。 

（三）预计收益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通过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研发

环境，不断提高公司技术水平，完善公司产品矩阵，推动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迭代，

在确保公司市场开拓、提高公司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过公司重新论证，公司认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

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七、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增加麦捷科技智慧园二期和麦捷科技龙田分公司作为实施地点，并将该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4年12月31日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实施主体不变。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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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公

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

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事项，

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

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

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

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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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颜利燕                 张伟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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